
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受文者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

主旨：依據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，申請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，請查照。 

申請類別 □新申請核發   □遺失補發   □內容變更換發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住 址  電 話  

學 歷 

畢 業 學 校 (非必填) 

畢 業 科 系 (非必填) 

服 務 單 位 (非必填) 

附 件 

□新 申 請 核 發 

 

□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考試成績及結果通知書（影本）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二張 

□繳交規費證明文件（200元郵政匯票） 

□遺 失 補 發 

(含原證書毀損換發) 

□切結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二張 

□繳交規費證明文件（200元郵政匯票） 

□內 容 變 更 換 發 

(含證書換發) 

□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書(正本) 

□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脫帽彩色照片二張 

□繳交規費證明文件（200元郵政匯票） 

備 註 

一、所檢附照片須為最近 3 個月內 2 吋半身脫帽照片（以相紙列印、具備良好解析度

及單色白色或藍色之背景、無反光或過度曝光之照片，不可使用與非近期申請之
證書、證件相同照片及著高中職校服之照片），照片後方請加註個人姓名以利作業。 

二、申請遺失補發應另檢附切結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；內容變更請註明於申請書上，
如涉及姓名變更，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三、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不同技術類別係以英文大寫字母區分，若具有一種以上代

噴技術類別可合併申請換發，無須分別提出申請。 

四、規費證明文件請繳交新臺幣 200 元郵局匯票(向郵局申請郵政匯票時，受款人抬頭
請填寫「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」、地址為「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0 號
9樓」、電話為「02-2343 1401」)，請勿將現金附於申請書。 

五、案件受理後將開立收據予申請人（代噴技術人員），如須以非申請人名義開立收據
之需求，請來信時一併告知。 

 


